附件1
器械审评中心工作人员保密责任书

    本人作为参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工作的人员，已明确《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保密工作管理规定》及其他中心有关保密工作的各项要求与规定，自愿签署本保密责任书，并承诺：

    1、对在工作中所接触的申报资料，所了解的审评信息及其他按中心规定需要保密的文件、资料或信息承担保密的责任和义务。

    2、严格遵守《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保密工作管理规定》及其他中心有关保密工作的各项要求和规定。

    3、调离或离开中心时对在中心工作期间接触的中心要求保密的文件、资料或信息严格保守秘密，三年内不用于获取利益或帮助他人获取利益的工作。

    4、如违反《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保密管理规定》及其他中心有关保密工作的各项要求和规定，接受中心的有关处理，并承担相关的民事、刑事责任。

责任人：

                                  年    月    日

